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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本摘要汇编使用了《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判例法》（《法规的判例法》）摘要中所引用的

判决书全文和脚注中所列的其他引文。这些摘要原意仅作为基本判决提要，可能不反映汇

编中表述的所有观点。建议读者查阅所列法院判决书和仲裁裁决书全文，而不只依靠《法

规的判例法》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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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

 

贸易法委员会关于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 

判例法摘要汇编* 

 

第五十五条  

如果合同已有效地订立，但没有明示或暗示地规定价格或规定如何

确定价格，在没有任何相反表示的情况下，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

引用订立合同时此种货物在有关贸易的类似情况下销售的通常价格。 

引言 

1. 正如准备工作所揭示，第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的相互影响是本公约提出的最

棘手的问题之一。
1 

双方当事人意向优先 

2. 法院和仲裁裁决一致裁定，为适用第五十五条就如为适用本公约的其他条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1980 年维也纳外交会议，第一委员会会议纪要，第 8 次会议，1980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。

关于同一问题，见《法规汇编》，第 14 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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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样，必须首先参照双方当事人的意向。在双方当事人已经确定价格
2
或使之可

确定
3
的时候，第五十五条不使法官或仲裁人能够确定价格。在双方当事人已经

决定它们的合同以随后的价格协议为准的时候，本公约第五十五条同样不能适

用。
4 

未订定价格合同的救助 

3. 在一个案例中，对于飞机发动机的买卖，一家最高法院裁定，鉴于本公约第

十四条的规定，一项销售报价无效力，因为它没有载列买方可从中选择的所有种

类飞机发动机的价格，因此合同无效。
5
这种裁决似乎表明，第五十五条使得因

缺乏价格而无效的合同无法执行，因此以本公约第十四条为准。根据第五十五条

的这种解释，只有销售合同在无价格情况下有效地订立，本规定才可适用。 

4. 另一方面，一家法院援引第五十五条确定双方当事人事先未商定的原材料的售

价。
6
同样，在面对第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的情况下，看来仲裁人将第五十五条放在

优先于第十四条的位置，并接受了确定遗漏价格的责任以期使合同变得有效。
7 

由法院定价 

5. 由法官或仲裁人确定的价格是“订立合同时此种货物在有关贸易的类似情况

下销售的通常价格”。在货物为原材料或半成品时，本规定的执行不应引起任何

特定的困难，但当合同涉及制成品时就另当别论了。因此，在涉及飞机发动机销

售的案例中，某国最高法院得出结论，认为飞机发动机的价格不能根据第五十五

条确定，因为它们没有此类市场价格。
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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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的《维也纳公约》所表明（第五十五条）[……]”）。 
8  《法规的判例法》判例 53[匈牙利最高法院，1992 年 9 月 25 日]。 


